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

臺南園區土地使用分區(或公共設施用地)證明申請書 

申請人 

姓  名 

 

 

 

 

 

通訊 

地址 

郵遞區號：           

     縣(市)       鄉鎮市區                   

領取 

方式 

□自領   □郵寄 
聯絡 

電話 

 

 

 

□電子郵寄 
電子 

信箱 

 

(申請電子郵寄者，請務必填寫信箱) 

土地 

座落 

 

行政區域（請勾選可複選） 地段 地號（逐筆填寫） 

臺南市 

□安定區 安科段  

□善化區 善科段  

□新市區 

新科段  

三舍段  

道爺段  

看西段  

大洲段  

 

共計     筆 

備註 

(用途) 

(請務必填寫申請用途) 

 

請惠予核發臺南園區土地使用分區（或公共設施用地）證明書 (     ) 份。 

 

此致 

 
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
 
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註：申請人應檢附本申請書乙份，送交南科管理局 1F 掛號申請核發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，辦理流

程約需 7-10 工作天。 


